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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4-17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完工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633 号文核准，江苏林洋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5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1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35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1,699,133.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 13211 号《验资报

告》。 

二、本次完工的部分募投项目介绍 

1、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 

公司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之一，主要为了顺

应国家电网公司针对智能电网改造的需求，生产在客户和电力企业之间建立起双

向信息流，提供互动性服务，迅速响应客户需求，具有智能化自适应处理能力的

智能电能表。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形成年新增产能 550 万台，其中：单相智能电能

表 12 个品种，共 500 万台；三相智能电能表 24 个品种，共 50 万台。公司智能电

能表未来产能设计总体与公司在电子式电能表市场所拥有的地位和市场占有率基

本相当，在智能电网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将会被市场

充分消化。 

2、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 

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之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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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国家电网公司针对智能电网改造的需求，生产集厂站电能采集、大用户负荷

控制、配变监测、低压电力集中抄表、预付费控制等功能为一体的智能用电一体

化、自动化管理系统。该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年生产能力为：20,000 套专变采集终

端、20,000 套公变监测终端和 112,000 套集中抄表终端。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作

为智能电网建设、智能用电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技术装备，市场前景看好，预计未

来 5 年内采集系统与采集设备需求的年复合增长率可达 40%，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将被市场充分消化。 

三、项目实施情况 

由于国网对智能电表的集中招标进度超预期，在该两个项目建设前公司原有

产能无法满足订单需求，为了让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

设项目尽早投产，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开始使用自有资金对现有厂房进行

改造设计、合理规划、重新装修，使原厂房富余出较大一部分空间作为该两个项

目的生产厂房。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使用 2925 万元自有资金投入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

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主要用于设备投入和厂房改造，上述投入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未予置换。 

公司自募集资金到位后，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等相关规定来实施相关募投项目。一方面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流程，加

强内部控制，极大地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另一方面合理利用原有厂房空间，通

过调研考察，减少进口设备的采购，加强设备自主开发和改造的力度，以较少的

固定资产投入实现了预定产能，同时对两个募投项目生产工艺不断进行升级改进，

增加产能利用率，多项措施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截止到 2014 年 3 月 31

日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17,847.34 万元，其中建筑物投入

3,106.56 万元，设备投入 2,646.57 万元，流动资金投入 12,094.21 万元；智能用电

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5,130.98 万元，其中设备投入

1,177.30 万元，流动资金投入 3,953.68 万元。 

四、新增产能及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上述两个募投项目建设期已顺利结束，共建成厂房

16000 平方米，其中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购置生产、检测设备共计 1,308 台（套），

形成年新增产能 550 万台，其中单相智能电能表产能 500 万台，三相智能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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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50 万台,已达到预期生产能力的 100%，至 2013 年全年及 2014 年 1-3 月分别

实现经济效益 11,902.39 万元和 2,733.52 万元（暂估）；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

设项目购置生产、检测设备共计 388 台（套），形成年新增产能 15.5 万台套，已达

到预期生产能力的 101.97%以上。至 2013 年全年及 2014 年 1-3 月分别实现经济效

益 4,650.90 万元和 1,377.30 万元（暂估），基本符合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五、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44,119.5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31,995.90

万元，流动资金为 12,123.60 万元，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本项目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人民币 178,473,396.31 元，项目节余资金 287,195,772.84 元，其中本金节余

262,721,603.69 元、孳生利息 24,474,169.15 元。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

计划总投资为 14,135.5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10,178.90万元，流动资金为 3,956.60

万元，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本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51,309,834.09 元，

项目节余资金 98,693,423.84 元，其中本金节余 90,045,165.91 元、孳生利息

8,648,257.93 元。由于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该两个项目预先投

入，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未做置换，同时公司通过对智能电能表以及智能用电信息

管理终端生产工艺进行升级改进，对现有厂房进行改造设计、重新规划了生产设

备配置，以较少的固定资产投入实现了预定产能。上述原因导致该两个项目完成

后有部分募集资金结余。 

根据 2013 年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对于电能表市场招标情况来看，以上两个项

目达产后已达到满足市场需求的目的，实现的生产能力分别达到了预期的 100%和

101.97%以上，该两个募投项目可以完工。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为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将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解决公司流动资

金需求，以进一步提高公司业务发展。 

六、相关核查及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智能电能表建设项

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完工，并将上述两个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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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时，监事会发表专门意见：本次将两

个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完工及将节余的募集资金及孳生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充分结合了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可

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资金周转，节约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同意公司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

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完工，并将上述两个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我们认真核查了公司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

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后，一致认为： 

该两个项目达产后已达到满足市场需求的目的，实现的生产能力分别达到了

预期的100%和101.97%以上，可以完工；本次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相关履行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

公司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完工并将上述两个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完

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截至2014年3月31日，该等募投项目均达到或超过设计产能，经济效益达

到预期水平，募投项目复合完工条件。 

2、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该两个项目预先投入，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未做置换，同时公司通过对智能电能表以及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生产

工艺进行升级改进，对现有厂房进行改造设计、重新规划了生产设备配置，以较

少的固定资产投入实现了预定产能是该两个项目完成后有部分募集资金结余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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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3、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实施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4、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6、林洋电子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在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所履行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

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同意林洋电子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智能电能表

建设项目及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共计38,588.84万元及其

后孳生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意见； 

3、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22 日 


